泰工办〔2017〕37号

关于申报市级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岗、

十佳五一巾帼标兵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医药高新区总工会，市直各系统（产业）、直属单位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激发广大女职工岗位建功热情，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泰州贡献力量。经市总工会研究，拟于2018年3月，评选命名全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岗和十佳五一巾帼标兵。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及名额

泰州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岗      10家

泰州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        10名

二、评比条件

1、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岗：已获得过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具有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貌，能将创争活动与班组管理和建设有机结合；岗位成员有提升文化和业务素质的达标规划，自觉践行家庭美德、传播文明风尚，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岗将授予市级“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2、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已获得过泰州市“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政治坚定、道德高尚，文明有礼、和家有为，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在本职岗位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市十佳五一巾帼标兵将授予市级“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推荐对象必须符合《泰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评选管理办法（试行）》（泰工发[2017]17号）规定的基本条件。 

三、申报、评审方法及要求 

1、高度重视。各级工会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并将这一过程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大力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过程，成为宣传女职工、组织女职工、凝聚女职工，引领广大女职工立足本职、学赶先进、岗位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
2、申报方法。一是坚持原则。评选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群众认可原则，重点面向基层一线，推荐对象必须经所在单位工会讨论通过后通过网站或厂(政)务公开栏予以公示（时间一周）后上报。二是严守程序。自下而上，层层推荐，严格把关，逐级审核。

3、申报要求。一是申报表格要规范。推荐表格以正楷字（或打印字）认真填写，一式三份，并逐级加盖公章（印章不得复印），每份推荐表填写600字左右的简要事迹。另附1500-2000字的事迹材料并提供一张900KB以上的工作场景照片。二是申报对象要严格。已获省、市总工会工人先锋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荣誉称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不再推荐上报。三是申报数量要掌控。各市（区）每家限报两个集体和两名个人，市直系统、单位每家限报一个集体或个人。四是申报时间要严控。推荐登记表报送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20日前(到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4、评审方法。市总工会女职工部负责对所申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候选名单进行初审和筛选，并在对初审通过的候选集体和个人“职工之家”微信平台投票评选、民主测评的基础上，报市总党组会研究审定。

联系人：殷秋扬  联系电话：80818669  QQ：4850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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